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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打赏主播的钱能要回来么

主持人:

近年来， 网络直播俨然成了一个 “吸睛” 又 “吸金” 的产

业， 网红主播名利双收， 直播平台也收入颇丰。 而网络直播的

“吸金”， 最主要靠粉丝打赏。

由于这类直播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机就能参与观看和打赏，

不少孩子也有意无意地参与其中， 甚至送出巨额的打赏。

那么， 未成年人打赏主播的钱， 父母能要回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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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钱江晚报 》 报道 ， 这

些天,22 岁的夏晓玲为讨回 18

万元在四处奔波,她的侄女———

11 岁女孩小陈拿着银行卡打赏
抖音主播和购买游戏装备了。

交易单显示,10 月 2 日到

12 日这段时间,这两张银行卡
的充值交易多达数百笔,全部用

于微信零钱充值,而微信的收款
方账户大部分是 “抖音短视

频” ,还有小部分被小陈用于充

值网易游戏和发网友红包。

夏晓玲拿出了小陈的手机

登录她的抖音账号,在送礼记录
中发现,仅仅 10 天时间刷了

13.9 万元人民币的礼物,其中

最贵的礼物 “嘉年华 ” 一个就
要 3000 元,小陈就送出了 16

个。 此外,小陈还给在抖音直播
间认识的网友发了将近 2 万元

的红包,并给自己购买了 2.2

万元的游戏装备。

小陈说,这些礼物都是她送

给第五人格的主播的,因为最近
她喜欢上了一款名叫 “第五人

格” 的手机游戏,从今年 8 月起

她就在抖音直播间看主播们打

游戏,边看边送礼物。

在记者问及为什么喜欢刷

礼物时,小陈说,主播告诉她只
要刷礼物就能带她玩游戏,刚开

始她就是想跟着主播学技术,后

来发现也没学到什么。

聊天记录显示,虽然小陈透

露过自己仍是学生,需要上课,

但主播仍然不时发来信息提醒

小陈,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希

望小陈多多关注自己。

为了挽回损失,夏晓玲尝试

联系抖音平台和主播以及网易
游戏。 网易游戏和抖音平台发

来信息,要求提供监护人的联系

方式,以及可以证明充值消费当
事人是未成年人的确凿证据和

充值交易记录截图等信息。

10 月 20 日上午 ， 夏晓玲

给记者发来消息： 11 岁的侄女

小陈 10 天内花去近 18 万元打
赏主播买游戏装备经报道后 ，

主播所在平台主动联系了她 ，

并将在平台打赏的 13.9 万元
悉数退还。

夏晓玲说 ： “此事经报道

后被多家媒体转载 ， 平台客服
在 10 月 18 日下午就主动打电

话给我 ， 并在最短时间内将花
在平台上的 13.9 万元打到我

的支付宝里 。 没有你们报纸的

报道， 退款不会这样顺利。”

夏晓玲说 ， 在西班牙的哥

嫂已经知道小陈打赏的事情并
狠狠批评了她 。 “孩子已经认

识到错误了 ， 向我们保证以后

永远不会再打赏了 ， 并承诺尽
量少碰手机。 这次教训够深刻，

她应该会有所改变。”

夏晓玲称 ， 目前还在和游

戏平台交涉 ， 想游戏平台能退

回 2.2 万 元 的 游 戏 装 备 费 。

“还有发的红包买的东西估计退

回的难度比较大 ， 但我已经很
满意了 ， 如果游戏装备费能退

回， 那损失在 2 万元左右 ， 就

当买个教训。”

“家长要对孩子进行监管，

网络平台也要自身进行监管 ，

希望发生在我侄女身上的荒唐

事不要再发生。” 夏晓玲说。

浙江一11岁女孩18万元打赏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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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茂： 从打赏主播这一行为

的法律性质来看，存在两种可能。

一种属于赠与的性质， 即把自

己或者父母的钱直接赠与主播。

一种属于消费的性质， 即在平

台购买打赏用的虚拟物品， 然后将

虚拟物品赠送给主播， 而主播可以

依据和直播平台的协议， 将这些虚

拟物品换算成真金白银的收入。

根据我国的《民法总则》，只有

十八周岁以上的成年人和十六周岁

以上、 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

活来源的未成年人， 才属于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人。

《民法总则》还规定：八周岁以

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

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

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

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

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

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可见无论打赏主播属于赠与还

是消费， 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是不

能自行实施的，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

人则必须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

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

而法律同时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

是其法定代理人。

那么， 如果未成年人已经自行进

行了打赏怎么办呢？

对此《民法总则》规定：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

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

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

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

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

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自收

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

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 视为拒

绝追认。

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

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简单来说， 如果身为监护人的孩

子父母不同意孩子对主播进行打赏，

那么这样的打赏行为是自始无效的，

打赏的钱款应当返还。

“打赏”须监护人同意或追认

如果身为监护人的孩子父母不同意孩子对主播进行打赏， 那么这样

的打赏行为是自始无效的，打赏的钱款应当返还。

平台应加强对未成年人打赏的规制

潘轶： 对于未成年人参与直

播和实施打赏，我认为首先监护人

是难辞其咎的。

网络直播无论从形式还是内

容来看， 都不适合未成年人参与，

监护人应当采取措施防止未成年

人参与， 一旦发现则应及时制止，

并采取卸载 APP 等预防措施。

但从直播平台来看，也应当加

强这方面的审核和验证，不能因为

账户经过了注册，就可以随时随地

一键登录，而是应当加强登录尤其

是消费、打赏时的验证。

我平时在使用一些 APP 时 ，

就发现一旦涉及消费行为，APP 中

设置了较为繁琐的验证程序，甚至

有些 APP 会要求回答问题， 来避

免未成年人的操作。

这样的设置，一方面当然能防

止未成年人的随意消费，另一方面

也是 APP 的一种 “自我保护”，因

为经过这样的验证程序，用户事后

要主张是未成年人操作或者自己

误操作就会更加困难。

根据《民法总则》，民事法律行

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

力后， 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

产，应当予以返还；

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

的，应当折价补偿。

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

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

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

定。

据此，直播平台应当加强对未

成年人打赏的规制。

一旦因未成年人打赏引发纠

纷，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相应的

打赏应当返还，但基于监护人存在

过错，可要求其适当承担一定的损

失。

从直播平台来看， 也应当加强这方面的审核和验证， 不能因为账户经过了注册， 就可以随时随地

一键登录， 而是应当加强登录尤其是消费、 打赏时的验证。

和晓科：从法律角度来看，未成

年人对主播进行金额较大的打赏，

显然不属于 “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

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

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如果

身为监护人的孩子父母不同意孩子

对主播进行打赏， 那么打赏的钱款

应当返还。

但是实践中的难点在于举证，

即父母需要举证证明参与直播和进

行打赏的是未成年人。

因为未成年人通常没有自己独

立使用的手机、APP 账户和资金账

户（包括银行账户、支付宝和微信钱

包等等），孩子玩的手机一般属于父

母或者其他家人， 用来打赏的账户

也属于成年人。

在网络直播中， 参与直播和打

赏的是一个个账号， 而账号的注册

一般需要填写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等信息，并经过一定的验证程序，账号

使用时需要登录， 打赏或者消费时也

需要经过一定的验证程序。

一般情况下， 参与直播尤其是打

赏的应当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成年人。

但在特殊情况下， 由于种种原因

未成年人知道了如何进入直播平台和

进行打赏， 而监护人显然对此未尽到

注意义务，导致未成年人实施了打赏。

那么要追回钱款， 就必须提供证据来

证明实施打赏的是未成年人， 而不是

成年人打赏后又反悔了。

实践中， 要取得这样的证据并非

易事。 可能的证据包括看到孩子看直

播和进行打赏的证人证言、 登录直播

平台的时间、地点，与主播交流的内容

等等。

要求返还难点在举证

实践中要求返还打赏的难点在于举证， 即父母需要举证证明参与直

播和进行打赏的是未成年人。


